[bookmark: OLE_LINK346]海城市东四汽车与商贸物流产业园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bookmark: OLE_LINK347][bookmark: OLE_LINK348][bookmark: _GoBack]海城市东四街道办事处现已委托辽宁泽枫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海城市东四汽车与商贸物流产业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文件要求，海城市东四街道办事处特向公众公示如下信息：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bookmark: OLE_LINK354][bookmark: OLE_LINK355]项目名称：海城市东四汽车与商贸物流产业园规划
[bookmark: OLE_LINK356][bookmark: OLE_LINK357]规划区范围：东至永丰金属门窗厂、西至省道大盘线和县道东韭线交汇处、南至东四街道城镇开发边界南端、北至晨宇机械，规划总用地面积173.5公顷。
[bookmark: OLE_LINK358]产业定位：依托东四街道作为海城市西部综合交通物流枢纽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汽车与商贸物流产业园。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349]建设单位：海城市东四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金忠恒
联系电话：14741211117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辽宁泽枫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E_a6ZjFRFsTfRDqTBUPeQ?pwd=6ir2 提取码: 6ir2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送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参调查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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